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杜和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家礼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

艳艳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３１，２３１，５６９，１６８．２２ ３２，８００，２９５，５６４．５０ －４．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１５５，７４５，７３３．０４ ３，１４９，１１９，６３９．１４ ０．２１％

总股本

（

股

） １，３２３，５９３，８８６．００ １，３２３，５９３，８８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３８ ２．３８ ０．０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５，６２３，８７１，４５７．８３ １８，５７１，１７２，２６３．５６ １８，８６０，２９７，２７２．４５ －１７．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１５，１２９．１６ ４５，１４８，０１４．５３ ５４，０２８，１４０．６２ －９３．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７，０８７，４７１．４８ １，８０７，７０８，４５８．８７ １，８０７，３４４，４１９．７０ －９９．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１．３７ １．３７ －９９．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１ －９２．６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１ －９２．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２％ １．３５％ １．５４％ －１．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１５％ ０．８５％ ０．８５％ －１．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２４，６４５．１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２，１１４，１１４．３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４９５，４８９．５９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３０，６５７．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０，７１０，４６５．５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１２，２６０．７２

合计

８，３３１，５７５．３６

２．１．１

说明

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能源”，原名为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本公司持有长城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应追溯调整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为此本公司将长城能源去年同期数据纳

入合并。 具体调整数据详见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的附件。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３，８２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４３６，１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５，７４４，５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９８８，２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８８６，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倪华

２，３６３，１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秦晓彤

１，９６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９６２，０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小光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１，７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响真

１，６８９，９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张少旺

１，５１７，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比上年期末减少

３５．５１％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冠捷科技本期货币资金的减少所致；

２

、预付款项比上年期末增加

７５．５９％

，主要是因为本期增加了次月到货的预付款所致；

３

、应收利息比上年期末新增

６１０

，

８９０．９７

元，主要是应收的债券利息；

４

、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期末增加

５８．４９％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冠捷科技本期的增加所致；

５

、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期末增加

５１．０２％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冠捷科技的部分子公司预缴企业所得

税增加所致；

６

、长期应收款比上年期末减少

３０．１５％

，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到了部分前期应收款项所致；

７

、在建工程比上年期末增加

４３．００％

，主要是因为前期预付的土地使用权押金等在本期转入在建工

程所致；

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上年期末减少

８５．００％

，主要是因为前期预付的土地使用权押金等在本期转入

在建工程所致；

９

、应付利息比上年期末减少

９０．７６％

，主要是支付了前期的债券利息所致；

１０

、其他应付款比上年期末减少

３５．３３％

，主要是子公司冠捷科技信用证保理到期所致；

１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９０％

，主要是因为本期税金增加所致；

１２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２９％

，主要是因为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６３５．９６％

，主要是因为本期增加了原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１４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４．７４％

，主要是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致；

１５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３．５５％

，主要是因为本期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１６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４．６４％

，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消费者购买意愿

下降，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１７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９３．３８％

，主要是因为本期处置了非流动资产的损失所致；

１８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０．６０％

，主要是因为本期处置了非流动资产的损失所致；

１９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７．６４％

，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消费者购买意愿

下降，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２０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３．１６％

，主要是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２１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１．０１％

，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消费者购买意愿下

降，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３．１２％

，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

下，消费者购买意愿下降，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２３

、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３．１１％

，主要是因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下，消费者购买

意愿下降，人工等成本上升，致使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０５％

，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２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９．５６％

，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的支出增加所致；

２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２．５７％

，主要是去年同期归还短期借款的金额较

大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

币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壹年。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以抵押担保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进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

币叁佰陆拾肆万元整（

ＲＭＢ３６４

万元），期限壹年。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

币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５

，

０００

万元），期限壹年。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中信银行南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

ＲＭＢ１

亿元），期限壹年。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人民币壹亿元整（

ＲＭＢ１

亿元），期限壹年。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向中国银行高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亿伍仟

万元整（

ＲＭＢ２．５

亿元），期限壹年。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为进一步加强与

Ｓａｔｃ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ＳＡＴＣ

”）的合作关系，稳定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ＧＡＬＡＸ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简称“

ＰＧＩＬ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香

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来几年的光伏逆变器订单，拓展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长

城能源”） 逆变器业务， 本公司的下属公司

ＰＧＩＬ

和长城能源分别与

ＳＡＴＣ

签署 《合同制造协议》（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非独家销售、市场和分销协议》（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ａｌｅｓ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内控工作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

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正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内控规范实

施的相关工作。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情况如下：

（

１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阶段的全部任务，并已完成内控项目制度缺陷整改

工作。 本次内控制度缺陷整改涉及新增及修订的内控制度共计四十余项；

（

２

）内控管理部及内控审计部已根据

２０１１

年内控测试结果完成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内控报告的编制；

（

３

）目前正在进行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内控有效性测试，本轮内控测试侧重点为对新近完成整改的内控制

度的进行穿行测试和执行有效性测试，及对执行控制缺陷项进行整改效果的补充测试，并将根据本轮测

试结果对公司内控手册、内控矩阵进行更新。

２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也

未有持股

３０％

以上股东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情况。

３

、非公开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考虑到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决定对原非公开

发行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发行底价为每股

４．９４

元人民币，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总计不超过

３８

，

０００

万股

（含

３８

，

０００

万股）。 目前，该事项仍有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通过。

４

、石岩基地三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石岩基地三期立项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未来笔

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ＬＥＤ

电源、服务器电源、云计算系统（研发项目）等移动互联终端业务整体发展和产

业优化的场地需要，公司决定在石岩生产基地启动三期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简称：石岩基地三期）。

石岩基地三期计划建设标准化的电子厂房二栋、 仓库一栋及配套宿舍一栋， 建筑总面积约

１４．１６

万平方

米，预计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４．７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有关事项仍在进行中。

５

、石岩食堂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石岩食堂二期立项的议案。该项目旨在满足公

司虽规模扩充带来的配套服务需求，该项目投资总额约

２

，

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所需资金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

解决。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有关事项仍在进行中。

６

、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对建设长城研发办公综合大楼项目进行立项，

预计项目建设总投资约为

９．６

亿元人民币，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有关事项仍在

进行中。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根据国资

委《关于做好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情况报告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收益［

２０１１

］

１１８６

号）的规定，将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壹亿元人民币先行拨付本公司使用。

８

、为了借助富通香港的公司平台，发挥其现有股东的各方优势，指导合资公司未来的发展和规范各

股东方的行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港、北

京易通的合作事宜（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０７３

《关于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港及北京易通签署有关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公司收到了商务部颁发的就上述境外投资事项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

资证第

１０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１１３

号）。 鉴于目前上述合作仍有待其他有权政府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发改委、外管局

等）的核准或备案，为保证各方合作的继续顺利推进，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与易通科技、

ＥＭＣ

、富通香港

及北京易通根据公司原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有关条款，就交割终止日期事宜签署了补充协议，将原《股

份认购协议》中的交割终止日期重新确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其他条款均维持不变。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议，考虑到子公司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长城

能源”）生产经营的配套需要，同意长城能源建设员工配套宿舍，总建筑面积约为

２．２

万平方米，总投资金

额约为人民币

６９００

万元。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有关事项仍在进行中。

１０

、冠捷科技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冠捷科技通过其下属子公司

ＭＭＤ

收购合营公司股份暨飞利浦部分电视业务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事项， 批准子公司冠捷科技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

ＭＭＤ

有条件向飞利浦收购合

营公司

７０％

的股份并订立有关的买卖协议、股东协议及相关文件，并同意合营公司（及

／

或其联营公司）在

ＭＭＤ

收购完成后与飞利浦（及

／

或其联营公司）订立的系列日常持续交易及年度上限（包括《商标许可协

议》、《第二级商标许可协议》、《知识产权协议》及附属协议、反向附属协议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本次收购事项的所有先决条件已获达成， 收购事项完成。 同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

ＭＭＤ

、飞利浦、冠捷科技及合营公司就更改买卖协议若干条文订立补充协议，冠捷科技董事会认为补充

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并不构成买卖协议条文的重大变动。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冠捷科技之子公司以人民币

２８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元的价格购买一幅位于上海市土地的使用

权。 冠捷科技公司董事预计此项交易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

３

）关于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事项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ｉｎｄｅｘ＿ｃ．ｈｔｍ

中的相关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所持有的长城电脑全部股份自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严格履行中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１

可转债

２３９３４

亿光电子

１３，４００，１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１４，０４２，０１３．３０ １９．５４％ ３０９，６５１．３０

２

股票

３５７３

颖台科技

３１，５６２，５７８．６０ ２，９０５，０００ ３０，４１９，１２６．５０ ４２．３３％ ７，３２５，４２２．３０

３

股票

Ｅ２３．ＳＩ

优普

７，２９３，１４８．３７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０４，７３６．００

４

股票

Ｅ２７．ＳＩ

优康

１，５２０，３２２．６９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债券

３１７４１７

Ｂ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２，８２９，５４７．０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９，５６６，７０５．１０ １３．３１％ １０３，９１３．９６

６

债券

４９６８６７

ＨＳＢ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１２，５６８，０４６．９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０２，４７１．９８ １１．９７％ １０９，７８６．２５

７

债券

０２８２５４

ＨＳＢＣ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９，２３７，５６７．８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２３３，８５７．７１ １２．８５％ １２２，５５２．１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８８，４１１，３１１．４５ － ７１，８６４，１７４．５９ １００％ ６，８６６，５８９．９１

证券投资情况说明

１

、

上述

１－４

项证券投资为冠捷科技旗下所持有

，

其已按照其上市地要求及其内部规范制度履行了相

关审批程序并按其上市地要求履行了披露义务

，

其中

５００

百万美金以下由其

ＣＥＯ

签

，

５００

百万美金以上由

其董事会确认

。

２

、

上述

５－７

项债券

（

ＸＳ０１８６３１７４１７

，

简称

３１７４１７

、

ＸＳ０１５９４９６８６７

简称

４９６８６７

、

ＸＳ０４３３０２８２５４

简称

０２８２５４

）

均为长城香港旗下控股子公司柏怡国际所持有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子公司长城香港向柏怡国际的

股东收购了共计其

５１％

的股权

，

柏怡国际成为子公司长城香港的控股子公司

。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

公司经营状况

、

发展前景以及非

公开发行项目相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经营状况

、

非公开发行项目

相关内容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鉴于金融市场波动

，

冠捷科技已定下严谨指引

，

禁止所有衍生产品

的投机交易

。

风险管理由冠捷科技司库部按照其董事会批准的政策执行

，

其

司库部通过与其营运单位的紧密合作

，

负责确定

、

评估和减少财务

风险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衍生品初步按衍生品合约订立日期的公平值确认

，

期后按公平值重

新计量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具体使用的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由冠

捷科技的开户银行确定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

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冠捷科技的衍生品投资已按照其上市地要求履行了相关审批及披

露程序

。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

息率互换和外汇远期合约

３８２，４０１，６２１．００ ３３１，４４５，２４９．４０ －３，５７６，２９８．６９ １０．５０％

合计

３８２，４０１，６２１．００ ３３１，４４５，２４９．４０ －３，５７６，２９８．６９ １０．５０％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传真

／

电邮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及相关数据追溯调整的议案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及相关数据追溯调整的

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

－

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将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

“长城能源”，原名为长城易拓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纳入到本公司合

并范围并对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调整前后的公司利润表详细对比差异见附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净利润

差异调节表》。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２０１１年度１－３月净利润差异调节表（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损益数据

（

调整前

）

长城能源

２０１１

年

１－

３

月损益数据并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损益

数据

（

调整后

）

差异原因

一

、

营业收入

１８，５７１，１７２，２６３．５６ ２８９，１２５，００８．８９ １８，８６０，２９７，２７２．４５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收入增加

２８９，

１２５，００８．８９

元

减

：

营业成本

１７，４６０，３６０，８９３．５３ ２７５，０６１，５９５．１９ １７，７３５，４２２，４８８．７２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成本增加

２７５，

０６１，５９５．１９

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７１６，９２２．２７ ２５，０９０．１３ ７，７４２，０１２．４０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营业税金及附加

增加

２５，０９０．１３

元

销售费用

５５０，６８１，５５３．４３ １５，１６３．００ ５５０，６９６，７１６．４３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销售费用增加

１５，

１６３．００

元

管理费用

５１９，７１６，９１２．９９ ３，６９４，７７３．２６ ５２３，４１１，６８６．２５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管理费用增加

３，

６９４，７７３．２６

元

财务费用

－１２５，２３７，１３６．８３ １８６，６８３．９４ －１２５，０５０，４５２．８９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财务费用增加

１８６，６８３．９４

元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１９１，２０５．２０ － １，１９１，２０５．２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３４，１２４，３８０．３９ － ３４，１２４，３８０．３９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

填列

）

１１，０２８，１９４．４８ － １１，０２８，１９４．４８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１１，０２８，１９４．４８ １１，０２８，１９４．４８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２０１，８９４，４８７．８４ １０，１４１，７０３．３７ ２１２，０３６，１９１．２１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营业利润增加

１０，

１４１，７０３．３７

元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１，９０１，９１９．５４ － ４１，９０１，９１９．５４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０００，８３２．８３ ５０，６５０．９９ １，０５１，４８３．８２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营业外支出增加

５０，６５０．９９

元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７５４，５７２．５７ － ７５４，５７２．５７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

以

“－”

号填列

）

２４２，７９５，５７４．５５ １０，０９１，０５２．３８ ２５２，８８６，６２６．９３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利润总额增加

１０，

０９１，０５２．３８

元

减

：

所得税费用

４６，５７９，２１２．８２ １，２１０，９２６．２９ ４７，７９０，１３９．１１

将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

子公司长城能源纳入合并

报表造成所得税费用增加

１，２１０，９２６．２９

元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９６，２１６，３６１．７３ ８，８８０，１２６．０９ ２０５，０９６，４８７．８２

综上原因

其中

：

被合并方在合并

前实现利润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４５，１４８，０１４．５３ ８，８８０，１２６．０９ ５４，０２８，１４０．６２

综上原因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５１，０６８，３４７．２０ － １５１，０６８，３４７．２０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１

综上原因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１

综上原因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８１，７４０，９７１．３３ －８１，７４０，９７１．３３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１１４，４７５，３９０．４０ ８，８８０，１２６．０９ １２３，３５５，５１６．４９

综上原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综合收益总额

２３，８６９，５５０．２４ ８，８８０，１２６．０９ ３２，７４９，６７６．３３

综上原因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

收益总额

９０，６０５，８４０．１６ ９０，６０５，８４０．１６

说明：

＊

深圳中电长城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长城能源”）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

式纳入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长城能源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

号—企业合并》，应追溯调整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为此本公司将

中电长城能源去年同期数据纳入合并及作相应调整。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

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监事三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名。 经讨论，通过：

１

、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该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及相关数据追溯调整的意见

本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及追溯调整可比期间的合并报表数据的事

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及相关数据追溯调整的议案》

的决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江淦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昕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５１４，１５５，６８８．５３ １，５４０，１３０，２６３．１９ －１．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３７７，３２０，８９７．０２ １，３６３，４８８，６１０．２０ １．０１％

总股本

（

股

）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２．８７ １２．７４ １．０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４０，６８２，９４２．９２ １４５，０１７，３７０．２５ －２．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８３２，２８６．８１ １５，２９６，８１４．３１ －９．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２２８，７１３．２２ －２６，８５７，２２７．８１ －５０．７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６７ －８２．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９ －３１．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９ －３１．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１％ ７．５２％ －６．５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１％ ７．５８％ －６．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１，９３３．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７５９．１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７５．３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２８．０４

合计

－２０，１２６．７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２４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交通银行

－

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５４，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７２，５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１，３１２，１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９２，１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４７，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４６，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８６５，８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１２，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

６％

：主要是母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支付收购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首笔增

资款；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募投计划购置设备进行定制衣柜技术升级改造以及进行信息系统技术升级

改造。

应收账款比年初减少

４７．３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回款力度。

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

６５．３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合同预付部分设备采购款，设备在报告期末尚未

到货，导致预付账款的增加。

应收利息比年初增加

５４．０９％

：原因是报告期内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的银行存款未到期结息，导致期末计

提应收利息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增加

３

，

５６１．６

万元：根据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

购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母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支付首笔增资款

３

，

５６１．６

万元。报告期末，

该项收购尚在进行之中。 新委任的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和主要管理人员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陆续到位。 本报告期末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未纳入合并范围。

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

７０．５９％

：主要原因是，短周期压贴生产线设备已到货，正在进行安装调试，导致在建

工程增加

９２９．８０

万元；此外，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部分厂房建设完工，在建工程转出

５４２．３０

万元。

开发支出比年初增加

９２６．４７％

：主要是公司

ＥＲＰ

一期开发于报告期内启动，导致开发支出增加。

应付账款比年初下降

２６．３３％

：原因是，第一季度是公司的销售淡季，材料采购量较上年

１２

月大幅下降，导

致期末应付材料款余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

４１．６６％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发放了

２０１１

年度员工年终奖金，导致应付职工

薪酬余额大幅下降。

应交税费比年初下降

４７．５０％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缴纳了

２０１１

年度应缴未缴的税款，导致应缴税费下降。

利润表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２．９９％

和

２．４２％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春节时间较早，使传统淡季

时间较上年同期增加，因此国内定制衣柜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轻微上升

２．６８％

；同时，公司的子公司的出口业

务和木地板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４．１３％

。

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４．３１％

：主要原因是，为进一步促进销售，提高市场份额，公司增加本年度广告

费用投入，报告期内按照广告发布时间摊销的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５８１

万元。 此外，公司在销售淡季增加销

售渠道培训投入，导致报告期的培训费用增长。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９９．８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上年

４

月成功上市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产生利息收入。

现金流量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７４％

：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销售回款力度，销售货物收

到的现金增加

１４．４７％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３１％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支付收购四川宁基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的首笔增资款

３

，

５６１．６

万元；此外，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募投计划购置设备以及启动

ＥＲＰ

开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８．９１％

：原因是报告期内没有到期应偿还的借款。

指标

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５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股本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增发新股

１

，

３５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发

８

元现金（含税）、转增

１０

股的权益分派方案，总股本

由

５

，

３５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 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数重新计

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故上年同期每股收益计算的股本为调整后的

８

，

０００

万股，报告期为

１０

，

７００

万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５７

个百分点：原因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报告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四川宁

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９０４

万元向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宁基”）

增资。 详情请参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四川宁基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 目前，公司已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所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向四

川宁基支付了第一期增资款

３５６１．６

万元；何向君亦按照上述协议向四川宁基支付了第一期增资款

１０１７．６

万元。

第一期缴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初完成。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江淦钧

、

柯建生

、

ＳＯＨ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江淦钧和柯建生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并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江淦钧

和柯建生同时承诺

：

其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管职务期间

，

将及时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除遵守前款股份锁定承诺外

，

另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会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其他股东

ＳＯＨ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ＳＯＨＡ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ＳＯＨＡ

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履行中

其他承诺

（

含追加

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５，６８８，９１１．１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公司的业务继续增长

，

导致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同步增长

；

２、

受国家房地产政策长期调控的影响

，

公司业务增长速度放缓

；

３、

受出口影响

，

子公司的出口业务和木地板销售下降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

、

招商基金

、

安信证券

、

上

海朴道投资有限公司

、

开源证券

、

上投摩

根

、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情况

、

行业发展情况

、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易方达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

行业发展情况

、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博时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

行业发展情况

、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劵

、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

、

新华基

金

、

中信证劵

、

诺安基金

、

国泰基金

、

汇

丰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

、

富国基金

公司经营情况

、

行业发展情况

、

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电话沟通 电话沟通 机构

申银万国组织的机构与索菲亚的电话沟

通会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内容

、

公司经营

情况

、

行业发展情况

、

发展规划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２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了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点在广州市体育东路

１０８

号创展中

心西座

９

楼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淦钧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

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ｐ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

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授权董事长代表本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地采取一切措施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

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ｐ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

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三、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广州易

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４６００

万元向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增资。详细内容请见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２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

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

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收购股权涉及的控股子公司名称：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易福诺”）。

２

、收购股权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公司本次收购广州易福诺除公司自身以外的其他

２

名股东合计

１２０

万元股

权，占广州易福诺出资比例的

３０％

。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了增强公司对子公司控制的力度，整合资源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以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

务费用的支出，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同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除公司自身以外的其

他

２

名股东（张挺先生、陈建中先生）合计

１２０

万元股权（占广州易福诺出资比例的

３０％

）；此外，公司将使用超募

资金

４６００

万向广州易福诺增资。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

以及向广州易福诺增资的事宜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公司

－－

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中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宁西工业园内厂房

Ａ１

、厂房

Ａ３

、办公楼

Ｄ

注册号：

４４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４７８１

营业范围：加工、批发、零售木地板、木制品、人造板产品；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木地板安装；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易福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出资比例

（

％

）

１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 ７０

２

张挺

８０ ２０

３

陈建中

４０ １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２

、广州易福诺股权的历史变更情况

变更时间 变更后股东构成及出资额 变更后资本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成立 江淦钧

９５

万元

、

柯建生

８５

万元

、

张挺

２０

万元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增资

江淦钧

１２８

万元

、

柯建生

１２８

万元

、

张挺

６４

万元

、

陈建中

４０

万元

、

陈明

４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股权转让

江淦钧

１２０

万元

、

柯建生

１２０

万元

、

张挺

８０

万元

、

陈建中

４０

万元

、

陈明

４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

万元

、

张挺

８０

万元

、

陈建中

４０

万元

４００

万元

３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０５６

号《审计报告》，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易福诺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２

，

８５７

，

４７２．４２

总负债

４８

，

１３６

，

４３６．５９

净资产

５４

，

７２１

，

０３５．８３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１

，

５７９

，

３９３．３６

营业利润

１８

，

３６８

，

５６０．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９

，

０４９

，

７５８．４０

净利润

１４

，

７６４

，

８９１．５３

三、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的情况

公司持有广州易福诺

７０％

股权，其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现有其他股东张挺先生，陈建中先生与公司及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双方：

（

１

）张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

２

）陈建中、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

、股权转让目的：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易福诺

１００％

股权。

３

、交易价格：

（

１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广州易福诺的所有者权益经评估作价为

７３０８．４

万元，确定每注册资本价

值为

１８．２７１

元。

（

２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与原持有广州易福诺

２０％

股权（原出资额

８０

万元）的张挺先生之间的股权转让总

价款为

１４６１．６８

万元；与原持有广州易福诺

１００％

股权（原出资额

４０

万元）的陈建中先生之间的股权转让总价款

为

７３０．８４

万元，合计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

４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将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由公司分别付至张挺先生、陈建中

先生各自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向广州易福诺增资

（一）增资方案

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４６００

万向广州易福诺增资，以归还广州易福诺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

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请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二）增资款出资方式：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前，一次性向广州易福诺以现金货币的形式增资

４６００

万元。

五、交易目的、必要性和风险缝隙

（一）交易目的及其必要性

１

、增加对子公司的控制力度，提高决策效率，整合资源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的需要。

由于广州易福诺不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原料采购、生产、经营等方面独立进行，缺少公司内全资子公

司在采购、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资源配置的优势。若成功实施本项目，公司持股广州易福诺

１００％

股权。广州

易福诺不再设置董事会，改设执行董事一人。 广州易福诺管理机构的简化以及实现公司对广州易福诺的全资

控股，有利于增强公司对子公司控制的力度，提高决策的执行实施效率。 同时，广州易福诺将得到公司的全面

支持，包括资金、管理和人员，公司将重新整合和配置广州易福诺的资源，从而使其紧密融入集团内各公司，形

成集团化网络，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实现更多利润，最终达到双方资源的共享，技术优势的取长互补，实现叠加

效应，使资源整合达到整体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２

、补充广州易福诺流动资金以及减少财务费用的需要。

项目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９３．０２ １

，

１８８．８４ ９１９．８６ １

，

２２３．４２ １

，

１３８．０３ １

，

１７１．６７ １

，

０９０．０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现金流入小计

６９３．０２ １

，

１８８．８４ ９１９．８６ １

，

２２３．４２ １

，

１３８．０３ １

，

１７１．６７ １

，

０９０．０４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７９．１２ ６９６．８１ ５２６．５４ ６６９．１４ ６１４．７７ ８２２．６２ ８１３．６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９５．５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４６．８１ １７６．６６ １８１．６３ １８７．００ １５３．９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６１．２６ １１０．０９ ９４．１５ １１３．２９ １１６．４８ １１９．９２ ９１．５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３．０１ ２３．３８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６ ２４．７４ ２５．４７ ２３．７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５４８．９１ １

，

００１．９５ ７８７．５０ ９８３．１５ ９３７．６２ １

，

１５５．０１ １

，

０８２．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４．１１ １８６．８９ １３２．３６ ２４０．２７ ２００．４１ １６．６６ ７．１８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现金流入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１７７．９５ １６７．７０ １６８．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１．６０ １５０．０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７７．９５ １６７．７０ １６８．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１．６０ １５０．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７．９５ －１６７．７０ －１６８．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０１．６０ －１５０．００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５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５．３３ １，５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１１．７６ １１．２９ １２．７９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１．７６ １６６．６２ １，５１２．７９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７６ －１６６．６２ －１２．７９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５．６０ －１４７．４３ －４８．４３ ７９．７２ －６０．１４ －２９５．４９ －１５３．３７

六

、

月初现金总额

１，１１４．３２ １，０６８．７２ ９２１．２９ ８７２．８６ ９５２．５８ ８９２．４４ ５９６．９４

七

、

月末现金总额

１，０６８．７２ ９２１．２９ ８７２．８６ ９５２．５８ ８９２．４４ ５９６．９４ ４４３．５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易福诺银行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７１４

，

３８５．９８

元，月利息合计

１１．３９

万元。 此外，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广州易福诺进行了房屋建筑物建设，应付土建工程尾款尚余部分未付清。 按照现金流量计

划，广州易福诺将使用

２０１２

年盈余利润按月偿还工程款，使其将面临一定的流动资金压力。 为了减少财务费

用，解决广州易福诺的流动资金压力，同时提高超募资金使用率，计划通过向广州易福诺增资的方式补充流动

资金。

３

、有利于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

公司上市后存在超募资金。 若不将资金优势转化为经营优势，则会造成资金浪费。 公司利用部分超募资

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可以提高资金利用率，补充广州易福诺流动现金，使资金优势可以转

化为经营优势，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提高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

（二）项目风险分析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实施风险主要来自于公司资源整合、核心技术人才流失等方面。

１

、资源整合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广州易福诺将成为索菲亚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在原来的管理基础上，索菲亚将更进一步

的对双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和整合，主要包括管理、人员、技术等资源的整合。 不排除由于资源的重新整合和

配置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形，从而影响本项目实施的效益。

对此索菲亚在完成本次项目后，将加强各方资源的沟通，循序渐进，逐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和

共享，使整合和配置措施尽快达成有效融合，更进一步地推动广州易福诺和索菲亚之间的发展。

２

、核心技术人才流失的风险

索菲亚全资控股广州易福诺后，如果发生大量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情况，将会对广州易福诺未来业务产

生负面影响，也违背了公司资源整合，优势共享的出发点。 为了避免核心人员流失，稳定员工队伍，公司将完

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完善并严格执行产品研发管理制度以及研发人员相关激励制度和奖励办法，制定具有

吸引力的薪酬体系，设置合理有效的晋升、培训机制，力求为员工的学习成长提供发展空间。

六、相关承诺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并没有与募集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等

高风险投资。

七、专项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１

、此次索菲亚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项目，是立足于增强子公司控制，提

高决策效率，整合资源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提高资产的盈利水平，通过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更能实现资源共享，提升索菲亚本身的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２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１９２．５２

万元用于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的股权，

４

，

６００

万元

用于向广州易福诺增资）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此次向广州易福诺增资金额不超过索菲亚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且不超过

１

亿元，募集资金到帐已超过一

年，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承诺使用超

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等高风险投资；

基于以上意见，民生证券认为索菲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其他股权及向广州易福诺增

资是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民生证券同意索菲亚本次超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民生证券将持续关注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索菲亚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

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其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

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八、备查文件

１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

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独立意见》；

３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核查意见》。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信

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０５６

号）；

６

、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羊城评字【

２０１２

】第

ＶＹＭＱＤ００４０

号）。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２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现将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

“索菲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和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１９

号《关于

核准广州市宁基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增加股本人民币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５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止，公司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１

，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７６

，

０２１

，

５００．００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０８４

，

９７８

，

５０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

１

，

０７１

，

４７８

，

５００．００

元。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

，

３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注册资本为

５

，

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股本已经立信羊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羊验字第

２１４５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历次使用计划及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定制衣柜技术升级改造和信息系统技术升

级改造两个项目建设以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资金，共计

２２

，

７８１．６０

万元。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额

项目核准或备案文号

１

定制衣柜技术升级

改造项目

１９，７８１．６０ １９，７８１．６０

粤经信技改函

（２０１０）６２０

号

２

信息系统技术升级

改造项目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粤经信技改函

（２０１０）６１９

号

合 计

２２，７８１．６０ ２２，７８１．６０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四川宁

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９０４

万元向四川宁基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四川宁基”）

增资。 详情请参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收购四川宁基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 目前，公司已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所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向

四川宁基支付了第一期增资款

３５６１．６

万元。 第二期增资款

５３４２．４

万元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底前支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超募资金尚未有使用计划的剩余余额为

７７

，

５０８．６８

万元（含已到账的银行利息）。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的计划安排

经过管理层的审慎研究，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广

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向广州易福诺增资

４

，

６００

万元。

（一）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

１

、广州易福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中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宁西工业园内厂房

Ａ１

、厂房

Ａ３

、办公楼

Ｄ

注册号：

４４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４７８１

营业范围：加工、批发、零售木地板、木制品、人造板产品；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木地板安装；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州易福诺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出资比例

（

％

）

１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 ７０

２

张挺

８０ ２０

３

陈建中

４０ １０

合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２

、收购方案和款项支付方式

公司本次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的股权，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

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００５６

号《审计报告》与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羊城评字【

２０１２

】

第

ＶＩＭＱＤ００４０

号《评估报告》为作价依据。 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价格，根据交易各方商议，确定广州易福诺所

有者权益作价

７３０８．４

万元，每注册资本价值为

１８．２７１

元。

故此，与原持有广州易福诺

２０％

股权（原出资额

８０

万元）的张挺先生之间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１４６１．６８

万

元；与原持有广州易福诺

１００％

股权（原出资额

４０

万元）的陈建中先生之间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７３０．８４

万元，合

计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 上述价款将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由公司付至张挺先生、陈建中先

生各自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使用超募资金

４６００

万向广州易福诺增资

在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后，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４６００

万向广州易福诺增资，将其注册资本由

４００

万元增至

５０００

万元。

增资款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实际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７１４

，

３８５．９８

元。 借款全部用于流动资金周转，详情如下：

序号 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

利率

借款日 到期日

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７．２１６％

２ １

，

５５３

，

３２１．６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７．３２％

３ ２

，

１６１

，

０６４．３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７．８７２％

合计

１８

，

７１４

，

３８５．９８

为了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上述借款拟于增资款到位后，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底前还清。 其余增资款则用于补充广

州易福诺流动资金。

四、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由于广州易福诺不是索菲亚的全资子公司，在原料采购、生产、经营等方面独立进行，缺少公司内全资子

公司在采购、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资源配置的优势。 成功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后，有利于增强公

司对子公司控制的力度，提高决策的执行实施效率。 公司将重新整合和配置资源，形成集团化网络，最终达到

双方资源的共享，技术优势的取长互补，实现叠加效应，使资源整合达到整体价值最大化的目的。 向广州易福

诺增资，提前归银行贷款，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的支出。 因此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

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有利于实现加强子公司控制力度，整合资源，解决广州易福诺阶段性流动

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五、相关承诺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并没有与募集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等

高风险投资。

六、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

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其他股东股权及向广州易福诺增资的计划。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

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其他股东股权及向广州易福诺增资的计划。

七、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葛芸、李非、高振忠和郑敏对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以上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

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及向广州易福诺增资，将有利于增强对子公司的控制力度，整合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提高资金周转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故，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其他股东股权并向广州易福诺增资

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１

、此次索菲亚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项目，是立足于增强子公司控制，提

高决策效率，整合资源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的利用率，提高资产的盈利水平，通过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更能实现资源共享，提升索菲亚本身的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２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１９２．５２

万元用于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的股权，

４

，

６００

万元

用于向广州易福诺增资）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此次向广州易福诺增资金额不超过索菲亚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且不超过

１

亿元，募集资金到帐已超过一

年，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已承诺使用超

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后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等高风险投资；

基于以上意见，民生证券认为索菲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广州易福诺其他股权及向广州易福诺增

资是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民生证券同意索菲亚本次超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民生证券将持续关注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索菲亚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

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其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

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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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

达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十一点在广州市体育东路

１０８

号创展中心

９

楼

９０５

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俊魁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一、监事会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认为上述报告的正文和全文全面、客观及真实地

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ｐ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９２．５２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ｐ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控股子公司

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三、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４６００

万元向广州易福诺木业有限公司增资。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刊

登的《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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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两点半；

２

、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１０６

号维多利酒店会议

１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５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７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民生证券代表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８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全体独立董事在会上向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表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传远、赵俊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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